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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年度施政計畫先期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0 年 1 月 25 日高市府四維研秘字第 1000009130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1 年 1 月 3 日高市府研綜字第 10130000400 號函修正名稱及部分規定 

 

一、 為規範本府所屬各機關（以下簡稱各機關）辦理年度施政計畫

先期作業(以下簡稱先期作業)，特訂定本要點。 

二、 各機關研擬每案總經費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之年度施政計

畫、跨年度延續性施政計畫或每項儀器及設備金額達新臺幣一

百五十萬元以上之儀器設備申購施政計畫，應依本要點規定辦

理先期作業。但經常性或事務性之施政計畫，經各機關簽陳市

長核可者，得免辦理先期作業。 

前項儀器設備申購計畫，指申購車輛、資訊相關軟硬體、醫療

儀器設備以外，供量測、計算、分析、教學研究及業務檢驗用

之施政計畫。 

第一項之跨年度延續性施政計畫，應逐年提出個案計畫書，辦

理先期作業。 

三、 施政計畫先期作業每年之編審期程、書表格式，由研考會另訂

之。 

前項之施政計畫，如屬中央機關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補助辦法補助之一般性補助款補助事項，各機關應依中央主管

機關規定提報經費需求明細期限二個月前，依前項規定之書表

格式報府審議，不受前項編審期程規定之限制。 

四、 各機關研擬計畫總經費達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之新興施政計

畫，應先訂定整體計畫報府核定；整體計畫已核定者於先期作

業審議時優先核列。 

整體計畫除本府核定免實施性別影響評估者外，應先辦理性別

影響評估作業。 

第一項新興施政計畫係指尚未以任何經費來源執行計畫內容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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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核編任何工程經費者。 

五、 各機關對於符合第二點第一項之施政計畫，應先自行評定優先

順序後，依第三點第一項規定之期程報府審議；未依規定期限

送審者，得不予審議。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各機關應提列為前項優先辦理之施政計

畫： 

(一)經費由中央全額補助。 

(二)市長宣示之政策或允諾事項。 

(三)已簽訂之合約，其執行採一次發包分年編列預算者。 

(四)影響民生或公共安全之必要業務。 

(五)跨年度之延續性施政計畫。 

(六)經費由中央按比例補助者。 

(七)市長核定辦理者。 

(八)墊付款需編列預算歸墊者。 

(九)有助於增加本府財政收入者。 

(十)其它重要施政事項。 

六、 各機關提報符合第二點第一項施政計畫之概算需求總額度，以

不得超過其前一年度資本門預算一倍為原則。 

七、 為審議先期作業，特設高雄市政府先期作業初審小組（以下簡

稱初審小組）及先期作業複審會（以下簡稱複審會）。 

前項初審小組置成員七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研考會副主

任委員兼任，一人為副召集人，由研考會業務主管兼任；幹事

五人，由本府財政局、工務局、都市發展局、主計處及研考會

派員兼任。初審以書面審查為主，必要時得聘請專家、學者參

與審查或辦理現勘。 

第一項複審會置委員十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本府副市長

一人兼任，二人為副召集人，由副市長兼任；其餘委員由本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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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與財政局、工務局、都市發展局、主計處與研考會首長

及研考會副主任委員兼任之。 

八、 研考會應依先期作業彙編審議結果，並通知各機關納入年度概

算。 

各機關應依前項審議結果，編列該年度施政計畫及概算，並依

年度高雄市地方總預算編製要點規定之程序送交本府主計處統

籌辦理。 

九、 各機關於先期作業完成後，概算編列前，因重大政策或情事變

更，應報府增列或變更施政計畫。 

十、 各機關依本要點規定應辦理先期作業而未辦理之施政計畫，不

得逕自編列該施政計畫之概算；已編列概算者，本府於審議年

度預算時刪除之。 

十一、 各機關有關車輛、資訊相關軟硬體、醫療儀器設備等施政計

畫之先期作業，分別由本府秘書處、資訊中心、衛生局另依相

關規定辦理。 


